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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X635至马兰湖物流园区公路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达拉特旗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你公司报送的由内蒙古意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X635至马兰湖物流园区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综合保障中心组织专家对该项目进行了技术评估，并形成了该项目的技术评估报告。根据《报告书》和《技术评估报告》，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本项目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线路全长1.328千米，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起点位于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北侧，与X635线K2+322处相交，起点桩号为K0+000，路线整体自南向北布线，于K0+335.7处设置小桥一座，桥梁全长为17.4米，终点位于马兰湖物流园区的南侧，与曙光路相顺接，终点桩号为K1+328。
《报告书》和《技术评估报告》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局原则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书》和《技术评估报告》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严格落实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做好耕地、草地等的保护、恢复和补偿工作，确保符合其管控要求且生态功能不降低，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履行手续，否则不得在相关区域动工建设。剥离表土单独堆存在划定的区域内，堆存场地洒水、遮盖抑尘网，施工结束后表土用于路基边坡及临时占地的生态恢复。路基边坡及路基两侧采用沙柳网格植草防护。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和教育，严禁对野生动物滥捕滥杀，避免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通过设置限速标识，合理控制车速，对公路进行日常性维护，提高路面平整度，降低交通噪声。对于50米范围内的两处居民设置隔声窗及声屏障，确保运营期敏感点的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限值，同时加强本项目运营期敏感点噪声跟踪监测，一旦超标，需及时增补、完善降噪措施，避免噪声扰民。

建立健全环境风险应急处理机制，严格落实各项环境风险处理措施、生态平衡保护机制，防止环境风险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建设单位在征得林草、文物等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开工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如发现文物，应立即停工并报告文物主管部门。

五、我局委托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达拉特旗分局对该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六、该项目从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其环评文件需重新审核。如果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时，需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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